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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A_86_E5_B8_88_E8_c75_644769.htm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管理条例》和有关文件规定，结合我校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一条 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与人员

组成 1、学校设立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校硕士学位评定委

员会是决定授予或撤消硕士学位和开展有关学位工作的权力

机构；各有关学院成立硕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分委员会在

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的领导下工作。校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

的日常办事机构为硕士学位办公室(设在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

育处)。 2、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由1015人组成，设主席、副

主席各一人。主席由具有教授或相当职称的校长担任，副主

席由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校长担任。委员主要从有关硕士点

导师中遴选，经院长提名，院长办公会批准并报省学位委员

会备案。 3、硕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由57人组成，设主席、副

主席各一人。分委员会主席一般由硕士点学院院长或校硕士

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副主席由该院分管研究生工作的

副院长担任，并设秘书1人(但其不属于分委员会成员)。分委

员会成员名单由硕士点学院在本单位硕士生导师中遴选，报

校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备案。 4、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分

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 第二条 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的条

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基本路线； 2、身体健康

，作风正派，团结同志，顾全大局，秉公办事； 3、具有教

授、副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研究生导师； 4、治学严

谨，学术造诣深，在本学科中有较大的影响； 硕士学位评定



分委员会成员的条件可比照执行。 第三条 硕士学位评定委员

会的职责 1、听取学位办关于学位授予工作的汇报，审查学

位申请人的有关材料，主要包括：硕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表

现、学位课程开设情况、课程学习成绩、论文水平、专家对

论文的评阅意见、答辩委员会所作的决议等； 2、作出授予

硕士学位(含专业学位)的决定； 3、作出授予具有硕士研究生

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学位的决定； 4、作出撤销违反规定

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5、对已有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开展

检查评估工作； 6、审批增补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织导师考

核工作； 7、审批申报硕士学位授权学科的方案； 8、审批硕

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9、审批硕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成员名

单，作出设立或撤销分委员会的决定； 10、研究和处理授予

学位的争议及硕士研究生教育中的有关重大问题。 第四条 硕

士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职责 1、作出授予硕士学位(含专业学

位)的建议； 2、作出授予具有硕士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

硕士学位的建议，组织学位课程考试； 3、审定研究生培养

方案； 4、审查学位论文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人员名单，组

织学位论文答辩； 5、审查有关学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招

生计划及招收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名单； 6、审查申请学位授

权学科、专业的方案，向学校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报送相关

材料； 7、审议新增硕士生导师； 8、研究解决本单位学位与

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校硕士学位评定

委员会办公室职责 1、处理校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日常工

作； 2、审查硕士学位(含专业学位)申请人资格； 3、审查具

有硕士研究生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申请人资格； 4、汇总

并审核各分委员会报送的学位申请材料，为召开校硕士学位



评定委员会会议作好准备工作； 5、整理学位档案，发放硕

士学位证书； 6、组织导师增补与考核工作； 7、组织我校对

硕士学位授予质量进行的评估工作； 8、组织新增硕士学位

点的申报工作； 9、处理国务院和省学位委员会布置的及校

评定委员会授权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校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

在作出有关决定时，应召开委员会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表

决，经出席会议的三分之二或以上的成员通过(出席会议人员

应不少于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二)，主席签字后生效，签字日期

即为授予学位和颁发硕士学位证书的日期。 第七条 本条例自

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校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解释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